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上半年及 111學年度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補助計畫 

子計畫 3-1：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師資研習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9條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

點」辦理。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110年 9月 29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123775號

函辦理。 

三、苗栗縣政府 110年 9月 30日府教務字第 1100186265號辦理。 

貳、目的：

一、為了解原住民族史觀，紀錄原住民族歷史，並強化教育師資對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

提升原住民族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之理解。 

二、透過研習活動的規劃與實地踏查，將歷史事件發生的人、事、物進行整合，更能呈現

重大歷史事件的意義與背後的文化價值。 

三、協助教育師資能妥適地以多元文化的視野將原住民族史實融入教學之中，促進原住民

族與整體社會之相互理解，達成各族群間共融、共和之關係。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三、承辦單位：南庄國小、泰興國小 

肆、實施日期、地點：

一、活動日期： 111 年 12 月22 日

    二、活動地點： 南庄國小 



伍、實施對象： 

    一、苗栗縣各國中小(學生或教師)。 

    二、部落有興趣之青少年。 

    三、對本計畫有興趣之學生及教師。 

陸、實施內容:

一、報名方式：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3602435。     

二、報名人數：30 人。 

    三、連絡電話：037-822007 邱一帆主任。

    四、活動類型： 

單日型： 1種共  2梯次 總計  6小時。 

    五、課程表： 

苗栗縣南庄國民小學辦理「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師資研習課程資訊表 

上課地點 南庄國小多功能教室 上課時間 111 年 12 月22 日 

講師姓名 潘秋榮老師/日智衡校長 

講師介紹 原住民族專長講師 

場次 
辦理時間 

(日期/時間) 
時數 講題及內容簡要說明 備註 

1 

9：00-12：10 3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外聘講師 1名 

助理講師 1名 

12：10-13：10 1 中餐 

2 13：10-16：00 3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外聘講師 1名 

助理講師 1名 

柒、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捌、經費概算：略。

玖、預期效益：



一、 藉由研習活動，提升原住民族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之理解。 

二、 促進原住民族與整體社會之相互理解，達成各族群間共融、共和之關係，體現

歷史之正義。 

壹拾、本實施計畫經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壹拾壹、考核與獎勵：承辦本項計畫之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